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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了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与域外立法相比，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定位、

适用范围、时效适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学理上也有不同见解。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立法原意

与功能出发，应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定性为《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权，并要求其成立应以票据权利

曾有效成立并存在为构成要件，其行使应以超过票据时效为唯一法定事由并坚持《票据法》中对相关时

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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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8 of Chin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stipulates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return of benefits. Compared with foreign legisla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statute of limitations of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return of benefits, and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tart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intent and function of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return of benefits from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re-
turn of benefits from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pecial right und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and its establish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ffective establishment and exist-
ence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 right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Its exercise should be based solely 
on the statutory reason of exceeding the prescription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and adher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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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provisions regarding relevant time limits i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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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票据法》第 18 条设立了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根据该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

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

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关于该条的内容，在理论上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如票据利益返还请求

权的性质是属于票据权利还是民法中的赔偿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是否必须以票据权利曾

有效成立并存在为前提、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应适用何种时效模式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司法实践中对上述问题的处理也存有较大的争议。因此，本文试就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成立要

件、时效适用中存在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以利于我国的司法工作。 

2. 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关于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历来存有很大的争议，学理上主要存在四种学说，即票据权利说、损害

赔偿请求权说、不当得利请求权说、票据法上特别请求权说。 

2.1. 利益返还请求权性质的主要学说评析 

2.1.1. “票据权利说” 
该说可细分为“纯粹的票据权利说”和“修正的票据权利说”。前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

于票据关系而产生，故应为票据权利。但是，从我国《票据法》第 18 条之规定可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

权是在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时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也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产生基础不是票据关

系，而是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故该说并不妥当。 
“修正的票据权利说”又包括“变形物说”和“残存物说”，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

灭后，由票据权利变形而来或票据上残存下来的一种请求权，与票据权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1]。然，

既是票据权利的变形物或残留物，则必须以票据权利为依托。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完全

消灭后产生的、新型的独立权利，非是票据权利在票据法上的延伸。因此，该说也并不妥当。 

2.1.2. “损害赔偿请求权说” 
该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

一方当事人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产生，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发生却不以持票人遭受侵权或遭受违约

损害为前提。因此，两者之间的根本性质不同、本质也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故此说也应予以否定。 

2.1.3. “不当得利请求权说” 
该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属于民法上因不当得利而产生的一种请求权。立法上坚持该说的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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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汇票本票法》第 89 条、《德国支票法》第 56 条及《日本汇票本票法》第 85 条的规定 1。学理上持有

该种观点的论证依据主要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符合不当得利请

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即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失、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及没有合法

依据[2]。 
针对该说，主要的争论点在于“票据债务人获得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17 条规定的票据时效制度可知，当票据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其票据权利时即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

票据权利的消灭即意味着票据债务人的票据债务被免除，票据债务人可将继续保有因授受票据而产生的

利益。因此，票据债务人获利是基于民法上的原因关系或资金关系合法取得的[3]，并不符合不当得利请

求权中“没有合法依据”这一构成要件。因此，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并不能很好地诠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

权的性质。 

2.1.4. “票据法上特别请求权说” 
该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既非票据权利也非民事权利。否认前者是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在

票据权利消灭后才产生，存在票据权利的期间不可能产生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反之亦然)，即两者之间的

关系是相互排斥的。否认后者是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非基于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也不是由民法予以规

定，虽该请求权在形式上类似于民法中的债权，但该请求权的发生并不符合民法上债权的发生原因(如不

当得利、因侵权或违约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等)。因此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

票据法中非票据关系而产生的“票据法上的权利”，是票据法上的一种特殊请求权。 

2.2. 利益返还请求权属票据法上特别请求权的合理性分析 

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特征来看，该请求权的发生是基于票据法规定的特定情况，不以持票人遭

受侵权或违约损害为前提，且作为相对人的出票人或承兑人获得的时效利益并非没有合法依据。因此，

无论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说”还是“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均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 
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制度目的来看，我国票据法为票据权利规定了短期消灭时效，同时为该权

利的保全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如按期提示票据、作成拒绝证书)，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只要持票人稍有一

点疏忽或懈怠就会使其陷入丧失票据权利与利益受损的危险，票据义务人也因此获得类似于民法中的时

效利益，该结果明显是有失公正的。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正是为匡正该种不公平后果而产生的，

该请求权的适用可以缓和票据的严格性所带来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局势[4]，其作为票据法上最

后救济性的权利，不同于一般的票据权利。因此，采取“票据权利说”也并不恰当。 
综合考量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立法原意与前述对四种学说的评析，应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的性质定位于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权。作为一种特别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本质上属于“票据

法上的权利”，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一旦产生，持票人即可根据《票据法》第 18 条之规定向出票人或

者承兑人主张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3. 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18 条之规定，我国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包括两种，即超过票据权

利时效和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学界对于我国现行票据法所规定的两方面要件褒贬不一，其中主要的争议

焦点在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是否须以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在为必要前提及“票据记载事项”

和“因保全手续欠缺”作为请求权成立要件的适当性。 

 

 

1 如《德国票据法》第 89 条第 1 款规定：如出票人或承兑人的票据债务由于时效而消灭或因持票人怠于进行为维护票据权利所必

不可少的处理而免除，则只要其有可能从持票人的损失中获得利益，仍然对票据的持票人负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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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在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张无须将“票据上的权利必须有效存在过”作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

件，并从持有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权利人利益保护角度进行论证，认为“该种情况中的持票人在票

据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而自始无效时，若持票人与出票人或承兑人之间已经接受了相应对价，同样面临着

持票人与出票人或承兑人之间利益失衡的问题”[5]。然，根据票据的要式性原理可知，若票据欠缺必要

记载事项则为无效票据，当然不能产生票据权利，也就不会有丧失票据权利的可能性。因此，对该种情

况导致的当事人之间利益不平衡问题则可通过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票据基础关系(原因关系或资金关系)依
靠民法上的救济手段来解决。也即当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不可能产生票据关系时，则可基于

民法与商法之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退回民法阶段，寻求民法上的救济。 
由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为救济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导致合法利益受损的票据权利人一方而设，因

此该请求权的成立之目的是为补救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成立之前提也当为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

在，否则不存在救济的必要。此外，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18 条中使用的“丧失”一词也可推出上述结

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丧失”意指失去，即原有的不再有。通观我国《票据法》中使用“丧失”

一词的所有法条而言，其表示的含义都是曾经拥有但因某种原因而后失去 2。因此，不管是从文义解释的

角度还是体系解释的角度都应坚持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在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成立的事实前提。 

3.2. “票据记载事项欠缺”与“因手续欠缺”的合理性 

就“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言，票据记载事项包括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无

益记载事项与有害记载事项[6]。 
根据我国《票据法》之规定，票据欠缺必要记载事项即属无效 3。无效，即无法产生票据法上法律效

力的票据既不会产生票据权利，也不存在因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而丧失票据权利的可能性。而票据欠缺相

对记载事项的，可依法律规定进行补正，使持有人享有完整的票据权利。如汇票上未记载付款日期的，

法律上视为见票即付 4。因此，票据欠缺相对记载事项的，持票人不会丧失其票据权利；任意记载事项作

为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记载的事项，其欠缺与否并不对持票人的票据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无益记载事

项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如附条件的背书，该条件无效，但背书行为有效 5。因此，其欠缺也不会发生丧

失票据权利的情形；有害记载事项是票据法严格禁止的，否则将导致整个票据行为无效或者该票据本身

无效，在该讨论范围内其与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后果相同。综上可知，无论票据欠缺何种记载事项，均

不会发生“丧失票据权利”之后果。将“票据欠缺记载事项”作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法定要件存在不

合理之处。 
就“因保全手续欠缺”而言，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79 条、第 91 条第 2 款等相关规定，持票人欠

缺票据权利保全手续时仅丧失对出票人之外的前手的追索权 6。这即表明在未按规定期限提示见票或超过

提示付款期限等保全手续欠缺的情况下，持票人仍然享有票据权利，“保全手续欠缺”对持票人带来的

 

 

2 如我国《票据法》第 15 条对票据的丧失及其救济的相关规定、第 65 条对追索权的丧失的相关规定及第 79 条对本票的持票人逾

期提示见票的相关规定。 
3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 22 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表示“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

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汇票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 23 条：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汇票上未记载付款日期

的，为见票即付。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汇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

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5《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 33 条第 1 款：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6《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 79 条：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见票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第 91 条第

2 款：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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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果仅是有权行使票据权利的对象范围限于出票人。此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尚不具有成立之前

提与必要。因此，在我国票据法现行立法体系下若直接将“因保全手续欠缺”列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

用范围，将会产生与现行立法的冲突。 
综上，学界中无论是主张以“因保全手续欠缺”代替“票据记载事项欠缺”作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

权的成立要件，还是提倡将“因保全手续欠缺”增列为成立要件之一，均将产生票据权利并未丧失而谈

何利益偿还的问题，这与我国现行票据法制度体系并不相容。对此，为更好发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之

制度目的，应首先摒除“票据记载事项欠缺”作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次可将持票人欠

缺保全手续的法律后果修改为丧失对其所有前手的追索权。在做上述修改后，可进一步将“因保全手续

欠缺”纳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范围，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 

4. 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时效适用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法上一种特殊的请求权，既不属于民事权利也不属于票据权利。诉讼

时效作为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促进法律关系安宁的重要手段，我国票据法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时

效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这即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为此，就需要明确该请求权的具体时效以保障司法

审判的准确性。 

4.1. 比较法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时效适用的两种模式 

比较法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时效适用有两种模式。一是票据法模式，即直接适用票据法上为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规定的时效，如《德国汇票本票法》第 89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汇票和本票的利益返还

请求权时效为 3 年。二是民法模式，即在票据法并未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时效时，根据民法与商

法之间的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补充适用民法中对于时效的规定，日本即采用该种模式。 

4.2. 我国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模式 

我国司法实践在立法上明确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定性为“民事权利”的基础上，采用的是民法模

式。如在常州市华欣广告有限公司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案中 7，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中载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属于一般的民事权利，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学理上支持民法模式的学者大都主张将利

益返还请求权定性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并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民法属性，适用民法中对一般债权时效

的规定。 
而根据前文论述可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介于票据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一种特殊的“票据法上

的权利”，因此对其应当适用票据法中对时效的相关规定。那么在我国票据法对该特殊请求权的时效没

有明确规定时能否适用民法上的相关规定？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首先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17 条

的规定可知，我国对票据权利设置的是短期时效，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票据流通的快速性及商事交易结

算的迅捷性。而若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参照适用民法中作为一般规定的三年时效，则无疑是延长了该

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与票据法对票据权利设定短期诉讼时效的立法精神相悖。其次我国票据法中规定的

时效皆为消灭时效，在票据时效届满后持票人丧失的是请求权[7]。而我国民法中规定的时效则为诉讼时

效，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对义务人仍享有权利，其丧失的仅是胜诉权。由此可见，两者所蕴含的

本质特征明显不同，若照搬适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则有违票据法的立法精神与基本原则。 
因此，在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时效适用上应坚持票据法模式。在票据法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

 

 

7参见(2019)陕民申 1435 号民事裁定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849


李国平 
 

 

DOI: 10.12677/ojls.2024.1210849 5978 法学 
 

时效没有予以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票据法》第 17 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票据

法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5. 结语 

自我国《票据法》实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该法第 18 条规定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一直存在

较大的争议，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该制度。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是为救济票据持票人

之合理利益而设。当票据持有人在法定期间内未履行票据权利，或未履行必要的保全手续而侵害持票人

应得以实现的票据利益时，票据债务人基于原因关系或资金关系等原因，在被免除了票据责任的同时获

得了对价，这直接导致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此外，我国《票据法》出于商事交易便捷的需要，对行

使票据权利的当事人提出了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并对其适用短暂的消灭时效，使得当事人丧失票据权利的

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因此，就需要设立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为持票人提供及时的补救。本文从票据

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出发，结合我国《票据法》规定的请求权成立要件和具体时效适用模式，对完善

我国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提出了适当思考。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立法机关应从全面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合理权益出发，逐步对我国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不断增

强我国现行票据法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而更好维护当事人之间利益平衡，使得商事

交易中的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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